证    明

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
本人 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已于     年    月用本人自有产权住房（房屋地址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以（ 购买□   自建□   加装电梯□  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□ ）的情形申请提取本人的住房公积金，但因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，现本人同意（姓名）  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与本人的关系为         关系）以该房产发生住房消费的情形提取其住房公积金。

本人对以上情况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证明人(签字及盖指模):

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